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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列席單位請指派熟悉業務相關人員列席說明，各區公所請

指派課長級以上主管人員與會，會議議程及提案說明請至

本府都市發展局(http://urdb.tycg.gov.tw/) 「業務資訊

－都市計畫科－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最新開會資訊」

網站下載。 

三、本次會議如有未及審議之都市計畫案件，留待下次會議繼

續審議。 

四、列席單位及陳情人於審議各該相關案件時始得進入會場，

提前到場者請於本府16樓1601會議室等候。 

五、本會議會場秩序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會場秩序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一)本會開會時除出席委員、列席機關代表、工作人員外，

其他人員須由工作人員通知始得進入會場。 

(二)除工作人員外，其餘人員請勿攜帶攝影、錄音等相關器

材進入會場。 

(三)計畫內容如具爭議性，為確保委員審議發言不受干擾威

脅之獨立性，必要時會議主席得要求申請單位離席。 

(四)陳情人如需陳述意見，須先向工作人員申請登記發言並

配帶識別證，由工作人員引導進入會場，並經會議主席

同意後始得發言。會場內請保持肅靜，勿大聲喧嘩、鼓

噪；如有妨礙會議進行，會議主席得要求離席，必要時

得由警衛人員強制驅離。 

(五)相同陳情意見由陳情人推派1至2人代表陳述意見，每人

以不超過3分鐘為原則，經會議主席同意後始得延長發

言時間，除回答委員詢問或經會議主席同意外，所有陳

情人發言完畢後應立即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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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7次會議議程 

次序 項 目 內 容 備 註 

壹 
確認上次

會議紀錄 

桃園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33~36 次會議

紀錄 
 

貳 討論事項 

1.審議「變更大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2.審議「變更觀音(新坡地區)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3.審議「變更新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4.審議「變更楊梅鎮(富岡、豐野地區)

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暨「變更楊梅鎮(富岡、豐野

地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 

都發局報告 

委員審議 

參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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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１案：審議「變更大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辦理緣起： 

民國 81 年以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大多未於都市

計畫書表明財務計畫或附帶規定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致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需透過一般徵收方式

辦理。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

本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

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二、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五、變更內容：詳附表 1、2。 

六、變更位置：詳附圖 1、2。 

七、辦理歷程： 

(一)106 年 9 月 13 日起公告公開展覽 30 天，並於 106 年 9 月

26 日上午 9 時 30 分於大園老人文康綜合活動中心大禮堂

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 

(二)106年 12月 29日、107年 5月 18日、107年 9月 7日及

108年 8月 16日，共召開 4次專案小組會議。 

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計 5件，詳附圖 3、附表 3。 

九、依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市地重劃可行

性評估經本府地政局檢視尚屬可行，提請委員會審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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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

北側，

停車場

用地東

側 

機關用

地 

(五) 

(0.19) 

兒童遊樂場用地 

(0.19) 

機五用地已取得，現況

已開闢為內海公園使

用，經各機關協調會討

論，已無使用需求，故

檢討變更為兒童遊樂

場用地。 

維持原計畫。 

理由： 

考量保留機關用地仍可作為綠

化使用，配合市府升格地方未

來機關單位使用之彈性需求，

維持機關用地。 

2 

計畫區

東北側

，文中

一用地

西南側 

體育場 

用地 

(0.69) 

農業區 

(0.69) 

1.體育場用地原係民

國 76 年第一次通盤

檢討自農業區變更，

目前已開闢 0.55 公

頃為籃球場及游泳

池等設施使用，尚有

1.30 公頃土地尚未

取得，尚未取得部分

檢討恢復為原農業

區。 

2.為使體育場用地之

範圍連接，將局部已

作體育場通路使用

之農業區檢討變更

為體育場用地。 

修正通過。 

理由： 

依體育局意見，部分屬私人所

有之體育場用地辦理徵收仍有

阻力，建議參考原公展方案及

配合變 3 案調整部分體育場用

地變更為農業區之範圍。 

農業區 

(0.01) 

體育場 

用地 

(0.01) 

3 

計畫區

東北側

及計畫

區中央 

市場用

地 

(二) 

(0.39) 

住宅區 

(0.39) 

1.市二用地經本府經

濟發展局評估已無

使用需求，故檢討變

更為住宅區。 

2.原體育場用地西側

臨新街溪部分，多屬

公有土地，為提升整

體環境品質，打造藍

綠帶景觀空間，檢討

變更為公園用地。並

配合市二用地之釋

出，以整體開發方式

取得公園用地。 

除下列修正外，其餘照案通過： 

1.有關民眾陳情計畫區內加油

站用地已無開闢需求，經中

油公司表示該加油站用地確

無擴大經營取得用地需要。

建議納入本案整體開發範

圍，變更為毗鄰住宅區。 

2.考量河岸空間規劃為公園，

可結合藍綠帶景觀資源，提

供地區民眾休憩之場所，建

議參考未登錄地範圍修正公

園用地變更範圍，並納入整

體開發範圍取得公園用地。 

3.有關本案地政局建議周邊道

路開闢事宜，請工務局配合

後續市地重劃作業期程予以

開闢，俾利重劃土地分配。 

體育場 

用地 

(0.65) 

公園用地 

(0.65)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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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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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變更內容綜理表(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2 

計畫區東

北側，文

中一用地

西南側 

體育場 

用地 

(0.68) 

農業區 

(0.68) 

1.體育場用地原係民國

76 年第一次通盤檢

討自農業區變更，目

前已開闢 0.55 公頃

為籃球場及游泳池等

設施使用，尚有 1.30

公頃土地尚未取得，

局部檢討恢復為原農

業區。 

2.為使體育場用地之範

圍連接，將局部已作

體育場通路使用之農

業區檢討變更為體育

場用地。 

  

農業區 

(0.01) 

體育場 

用地 

(0.01) 

2 3 

計畫區東

北側及計

畫區中央 

市場用地 

(二) 

(0.39) 

住宅區 

(0.39) 

1.市二用地經本府經濟

發展局評估已無使用

需求，故檢討變更為

毗鄰住宅區。 

2.加油站用地經中油表

示尚無擴大經營規模

取得用地之需要，故

檢討變更為毗鄰住宅

區。 

3.臨新街溪之部分體育

場用地及農業區，多

屬公有土地範圍，為

提升整體環境品質，

打造藍綠帶景觀空

間，檢討變更為公園

用地。 

4.配合市二及部分加油

站用地之釋出，以整

體開發方式取得公園

用地及未取得之文小

一用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

辦方式辦理

跨區市地重

劃整體開

發。 

 

加油站 

用地 

(0.05) 

住宅區 

(0.05) 

體育場 

用地

(0.54) 

公園用地 

(0.54) 

農業區

(0.22) 

公園用地 

(0.22) 

學校 

用地 

(文小 1) 

(0.04) 

學校 

用地 

(文小 1)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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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3 
人

3 

計畫區西

側、大興

高中校門

口 

綠地用地 

(0.09) 

學校用地 

(0.09) 

1.此綠地用地為大園區

田心段 249、250二筆

地號，屬私立大興高

中所有，目前作為該

校地進出門口。 

2.此二地號民國 65 年

原公告大園都市計畫

劃設為綠地用地，其

後歷次通盤檢討之計

畫圖均標示為高職用

地，而計畫書均未提

列變更案，應屬計畫

書圖不符情形。 

3.變更為學校用地以符

管用合一。 

  

4 
人

4 

計畫區北

側 

人行步道

用地 

(0.01) 

住宅區

(0.01) 

原計畫人行步道用地及

二側毗鄰住宅區皆屬同

一土地所有權人，為避

免人行步道用地造成土

地畸零無法建築之情

形，將人行步道用地往

東側調整，以確保建築

基地之完整性。 

指定人行步

道用地取得

方式為「容

積移轉」，

土地所有權

人得依法將

該人行步道

用地之容積

移入建築基

地，並登記

予市政府所

有。 

 

住宅區 

(0.01) 

人行步道

用地 

(0.01) 

人行步道

用地 

(0.001) 

人行步道

用地 

(0.001)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原編號」為公展草案之編號；「新編號」係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後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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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變更位置示意圖(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變 4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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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1 張○雄、

黃○雪等 2

人 

陳情位

置：大園

區中園段

393-1及

422等 2筆

地號 

本人一塊地 3種地目，其中： 

1.393-1 地號為加油站用地(加油

站無徵收意願)。 

2.422 為道路用地，卻無開發必

要，希望能還地於民，以利興

建。 

酌予採納。 

理由： 

1.陳情土地中園段 393-1 地

號 ， 台 灣 中 油 公 司 於

106.12.14.(桃行發字第

10602627080 號)來函表

示大園區中園段 392-1、

393-1、394-1、394-7、395-

4、396、397-1、398-1 地

號 8 筆土地，尚無擴大經

營規模取得用地之需要。

又考量該地號與毗鄰住宅

區土地，皆為相同土地所

有權人，爰建議納入本次

檢討變更整體開發範圍，

變更為住宅區。 

2.有關中園段 422 地號，考

量計畫區內道路系統完整

性，且取消計畫道路將造

成部分住宅區無法指定建

築線之問題，故維持原分

區道路用地。 

 

2 台灣中油

股份有限

公司 

陳情位

置：大園

區中園段

387地號 

大園加油站為民國 60 年興建，前

方 387 地號土地橫亙於大園加油

站與道路用地之間，該地因 65 年

都市計畫發佈劃設為加油站用

地，致大園站未鄰接道路迄今多

年，原採協議價購取得該地，惟地

主索取高價致取得困難，亦影響

本站營運不確定性，請求貴府將

該地劃設回道路用地，以杜絕紛

爭。 

不予採納。 

理由： 

陳情事項涉及道路寬度之一

致性，將造成計畫道路路幅

不等寬(15M、17M)。 

 

3 大興學校

財團法人 

陳情位

置： 

大園區田

心段 249

及 250 等

2筆地號 

1.本地號土地於 65 年大園都市

計畫公布時，部分土地即為當

時已成立之大興工商校地進出

門口，然其使用分區卻編定為

綠地用地，後於 76 年一通時

將校區減半變更為農業區，剩

下之校地完全依賴這二筆土地

連接計畫道路進出，惟其都市

計畫圖之圖示已將綠地用地變

予以採納。 

理由： 

經查陳情土地於民國 65 年原

公告大園都市計畫，劃設為綠

地用地，其後歷次通盤檢討之

計畫圖均標示為學校用地，而

計畫書均未提列變更案，應屬

計畫書圖不符情形，土地現況

為校門口進出使用，且屬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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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更為學校用地，但獨缺漏紀載

變更事項，學校亦依學校用地

分區取得產權，時至目前為止

本地號之都市計畫圖仍為學校

用地，然貴局日前卻核發使用

分區為綠地用地。 

2.為考量學校用地之完整性及合

理性，懇請准予變更本地號土

地為學校用地。 

大興高中所有，建議檢討變更

綠地用地為學校用地。 

4 

楊○治 

陳情位

置：大園

區大園段

174地號 

陳情理由： 

大園區大園段 174 地號因都市計

畫劃，該筆土地規劃了道路及人

行步道，土地因此成五筆地號

(174、174-1、174-2、174-3、174-

4)，其中 174-4&174-2&174-3 均

已規劃成道路，而 174-4 僅約 9

坪無法利用，剩下 174 尚可利用

但已屬畸形地。 

雪上加霜的是在計劃中另外規劃

了一條人行步道，直接斜貫穿在

僅存的 174 地號上，熟知此地狀

況的人士都說：地主到底得罪了

誰?怎麼規劃的這麼不合情理?好

好的一塊地因此四分五裂無法利

用。 

陳情多年均得到相同答案，會納

入都市計劃通盤檢討時考量而石

沉大海，都市計劃中未謀其利先

受其害的無奈市民，期盼能夠得

到正面的回應。 

建議事項： 

1.建議 174 地號上之人行步道予

以刪除，因前後均有道路可通

行，人行步道分必要存在。 

計劃內道路至今已超過 30年並未

實際徵收辦理，嚴重影響都市

發展，建議解編。 

酌予採納。 

理由： 

1. 本案人行步道用地及二側

毗鄰住宅區皆屬同一土地

所有權人，考量周邊住宅

區皆已建築使用，為避免

該人行步道用地造成土地

畸零無法建築之情形，將

人行步道用地往東側調

整，以確保建築基地之完

整性。 

2. 指定用地取得方式為「容

積移轉」，未來由土地所有

權人將該人行步道用地之

容積，移入建築基地，並

將土地登記予市政府所

有。 

 

5 

劉○光 

陳情位

置：體育

場用地 

主旨：依 106 年度變更大園都市

計畫案(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

盤檢討)案，提出無意願被變更

公園用地，恢復還原農業區，提

出依法保障權利。 

說明： 

酌予採納。 

理由： 

1. 體育場用地西側部分，因

臨接新街溪且多屬公有土

地，為提升整體環境品質，

打造藍綠帶景觀空間，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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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會 

決議 

一、民國 76年大園都市計劃案將

其多筆土地，以購得方法變

更為體育用地，其購得方法

變更，以登記不實。又因土地

所有權人至區公所聲明異

議，黃○輝承辦因會議處置

不當，被變更之土地為體育

用，至使土地所有權人會議

中，送往桃園敏盛醫院急救，

發生事宜已致所有權人名譽

受損、財產無法處置之侵權

及精神重大傷害，而產生重

大傷殘事件發生。 

二、76 大園都市計畫案，多處計

畫案件，處置不當和登記不

實，以違反憲法之保障權利

及有刑事案件責任問題。向

桃園市政府申請土地分區證

明，採已被購得方法變更體

育用地，告知過系屬知情，其

核發土地分區，有體育場用

地及農業區核發不明，就法

律屬共犯關係。 

三、依大園都市計劃案件，就已

開發籃球場及游泳池部分為

變更體育場用地，其未購得

部分恢復還原農業區。 

四、案件說明於民國 108 年 6 月

25 日，於徐其萬議員處所已

會議說明，未購得被變更。就

先前以存證方法告施桃園市

府承辦處。就事實購得範圍

變更，其未購得部分請於收

文後十日內，恢復變更為農

業區。 

五、民國 76年變更大園都市計畫

案件，就發生事實屬完全都

沒有購得任何土地狀況。 

討變更為公園用地，並納

入整體開發範圍。本案陳

情土地(埔心段海豐坡小

段 13-1(部分)、13-3 及

901 地號) ，位於上述公

園用地面積約 197 ㎡，將

透過跨區重劃方式予以開

闢取得。 

2. 其餘陳情土地(埔心段海

豐坡小段 13-1 地號(部

分)、898、899、地號)面

積約 2,333 ㎡，本府體育

局已無使用需求，予以回

復為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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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3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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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案：審議「變更觀音(新坡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

檢討)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民國 81 年以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大多未於都市

計畫書表明財務計畫或附帶規定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致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需透過一般徵收方式

辦理。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

本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

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五、 變更內容：詳附表 1、附表 1-1。 

六、 變更位置：詳附圖 1。 

七、 辦理歷程： 

(一)106年 9月 13日起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6年 9月 26日

假觀音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二)107年 5月 2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詳附表 2。 

九、 依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提請委員

會審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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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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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107.5.2第 2次專案小

組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

央，公園

用地兩側

之市場用

地、停(二

)、停(三)

及道路用

地 

市場用地 

(0.16) 

公園用地 

(0.16) 

1.市場用地經本府經濟發

展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

停二及停三用地經本府

交通局評估已無使用需

求，考量現況均為埤塘使

用，需保留以維護埤塘景

觀生態及灌溉之功能性，

本次檢討併同變更為公

園用地。 

2.考量土地使用現況及變

更後用地之完整性，將毗

鄰之道路用地併同變更

為公園用地。 

除增列變更理由：符

合本市埤塘檢討變更

原則外，餘照公展草

案通過。 
停車場用地 

(停二) 

(0.28) 

公園用地 

(0.28) 

停車場用地 

(停三) 

(0.43) 

公園用地 

(0.43) 

道路用地 

(0.09) 

公園用地 

(0.09) 

 

附表 1-1  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央

，公園用地

兩側之市場

用地、停(二

)、停(三)及

道路用地 

市場用地 

(0.16) 

公園用地 

(0.16) 

1.市場用地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評估已

無使用需求，停二及停三用地經本

府交通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考量

現況均為埤塘使用，需保留以維護

埤塘景觀生態及灌溉之功能性，且

符合本市埤塘檢討變更原則，爰本

次檢討併同變更為公園用地。 

2.考量土地使用現況及變更後用地之

完整性，將毗鄰之道路用地併同變

更為公園用地。 

 

停車場用地 

(停二) 

(0.28) 

公園用地 

(0.28) 

停車場用地 

(停三) 

(0.43) 

公園用地 

(0.43) 

道路用地 

(0.09) 

公園用地 

(0.09)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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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107.5.2第 2次專案

小組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1 吳○峰 

陳情位

置： 

觀音區

大同段

426地號 

陳情理由： 

原都市計畫為零售市場用地，此次本府經

濟發展局建議予以變更為公園用地，如

圖一所標示位置。本人認為自民國 71年

公告至今逾 35年之久，新坡地區目前發

展現況仍屬鄉村田野之地，若變更為公

園用地，對於當地之發展毫無助益。而地

方長期缺乏政府投注經費建設具有提升

文化與生活機能，同時又能促進地方繁

榮發展的場館與相關軟硬體之建設。 

建議事項： 

1.建議應整併公園、零售市場、停二及停

三，如圖所示位置(市:C1、公:B1、停

二、停三:B1)，做為開發具有本地特色

之文化商圈。 

2.配合政府每年舉辦觀音蓮花季、農業博

覽會等相關活動，可規劃建置以觀音、

蓮花、埤塘、農村休閒為意象之主題場

館，結合農會及地方相關產業，共同推

動具有觀光與在地特色的文化商圈，俾

利日後為整個新坡地區發展之核心，讓

都市計畫的檢討更能符合時代變遷及

兼顧地方發展之需求。 

建議不予採納。 

理由: 

1.考量旨揭用地現況

均為埤塘使用(保

留池)，需保留以維

護埤塘景觀生態及

灌溉之功能性，不

宜開發為商圈使

用。 

2.如需配合政府每年

舉辦觀音蓮花季、

農業博覽會等相關

活動，或規劃建置

主題場館，未來變

更為公園用地後，

仍可於陸域空間舉

辦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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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案：審議「變更新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民國 81 年以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大多未於都市

計畫書表明財務計畫或附帶規定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致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需透過一般徵收方式

辦理。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

本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

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五、 變更內容：詳附表 1、附表 2。 

六、 變更位置：詳附圖 1、附圖 2。 

七、 辦理歷程： 

(一)106年 9月 13日起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6年 9月 28日

假新屋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二)106年 12月 29日召開專案小組會議。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無。 

九、 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市地重劃可 行

性評估經本府地政局檢視尚屬可行，提請委員會審議。 

十、 本案考量市二用地現況已做天幕球場使用，擬調整變 2案將

市場用地變更為體育場用地，爰併案提會討論。(修正內容詳 

附表 3)。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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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1  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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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內容)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106年 12月 29日

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東

北側 

機關用地

(四) 

(0.006) 

農業區 

(0.006) 

機四用地已開闢供新屋消防

分隊使用，惟尚有0.006公頃

土地未取得，本府消防局評

估已無使用需求，故檢討變

更為毗鄰之農業區。 

照公展草案通過。 

2 

計畫區中

央 偏 東

側，公一

用地東側 

市場用地 

(二) 

(0.16) 

兒童遊樂場

用地 

(0.16) 

市二用地已取得，現況供作

運動設施使用，本府經濟發

展局評估已無作市場使用之

需求，惟新屋區公所表示有

闢建運動設施之需要，故檢

討變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照公展草案通過。 

3 

計畫區中

央 偏 北

側，文小

一用地東

側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48)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07) 

1.兒三用地臨新屋國小部分

土地已取得並開闢為新屋

國小使用，故檢討變更部

分為文小用地。 

2.兒三用地已劃設30年遲未

開闢，為提升地區生活環

境品質，檢討變更部分為

住宅區，部分維持為兒童

遊樂場用地，並整體開發

併同取得興闢公共設施用

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辦方式辦理市地

重劃整體開發。 

考量兒童遊樂場

用地變更為學校

用地部分，係產權

為公有地，建議另

提列變更案，餘照

公展草案通過。 

住宅區 

(0.25)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16) 

註：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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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2  變更位置示意圖(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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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計畫區東北側 

機關用地

(四) 

(0.006) 

農業區 

(0.006) 

機四用地已開闢供新屋消防分隊

使用，惟尚有0.006公頃土地未取

得，本府消防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

，故檢討變更為毗鄰之農業區。 

 

2 2 

計畫區中央偏

東側，公一用

地東側 

市場用地 

(二) 

(0.16) 

兒童遊樂場

用地 

(0.16) 

市二用地已取得，現況供作運動設

施使用，本府經濟發展局評估已無

作市場使用之需求，惟新屋區公所

表示有闢建運動設施之需要，故檢

討變更為兒童遊樂場用地。 

 

3 3 

計畫區中央偏

北側，文小一

用地東側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07)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07) 

兒三用地臨新屋國小部分土地已

取得並開闢為新屋國小使用，故檢

討變更為文小用地。 

 

4 3 

計畫區中央偏

北側，文小一

用地東側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41) 

住宅區 

(0.25) 

兒三用地已劃設30年遲未開闢，為

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檢討變更

部分為住宅區，部分維持為兒童遊

樂場用地，並整體開發併同取得興

闢公共設施用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辦方式辦理市地重劃

整體開發。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16)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原編號」為公展草案之編號；「新編號」係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後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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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變更內容綜理表(本次再提會內容) 

新

編

號 

原

編

號 

位 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市都委會

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1 計畫區東北側 

機關用地

(四) 

(0.006) 

農業區 

(0.006) 

機四用地已開闢供新屋消防分隊

使用，惟尚有0.006公頃土地未取

得，本府消防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

，故檢討變更為毗鄰之農業區。 

 

2 2 

計畫區中央偏

東側，公一用

地東側 

市場用地 

(二) 

(0.16) 

體育場用地 

(0.16) 

市二用地已取得，本府經濟發展局

評估已無作市場使用之需求，考量

市二用地現況已做天幕球場使用，

故檢討變更為體育場用地。 

 

3 3 

計畫區中央偏

北側，文小一

用地東側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07)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07) 

兒三用地臨新屋國小部分土地已

取得並開闢為新屋國小使用，故檢

討變更為文小用地。 

 

4 3 

計畫區中央偏

北側，文小一

用地東側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41) 

住宅區 

(0.25) 

兒三用地已劃設30年遲未開闢，為

提升地區生活環境品質，檢討變更

部分為住宅區，部分維持為兒童遊

樂場用地，並整體開發併同取得興

闢公共設施用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辦方式辦理市地重劃

整體開發。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三)(0.16) 

註：1.表內面積應以核定計畫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原編號」為公展草案之編號；「新編號」係依專案小組意見修正後之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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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案：審議「變更楊梅鎮(富岡、豐野地區)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案」暨「變更楊梅鎮(富岡、豐野地區)細部計

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案」 

說  明： 

一、 辦理緣起： 

民國 81 年以前已發布實施之都市計畫，大多未於都市

計畫書表明財務計畫或附帶規定採區段徵收或市地重劃方

式辦理，致公共設施用地之取得及興闢需透過一般徵收方式

辦理。為解決公共設施用地經劃設保留而長期未取得之問題，

本府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4 條第 4 款規定

及內政部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檢討變更作業原則」

辦理全市各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 

二、 變更機關：桃園市政府。 

三、 計畫性質：變更主要計畫暨變更細部計畫。 

四、 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條。 

五、 變更內容：主要計畫詳附表 1、2、細部計畫詳附表 4、5。 

六、 變更位置：主要計畫詳附圖 1、2、細部計畫詳附圖 4、5。 

七、 辦理歷程： 

(一)106年 9月 13日起公開展覽 30天，並於 106年 9月 28日

假楊梅區公所舉辦說明會。 

(二)106年 12月 29日、107年 5月 18日、108年 8月 16

日，共召開 3次專案小組會議。 

八、 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一)主要計畫計 1件，詳附表 3、附圖 3。 

(二)細部計畫計 2件，詳附表 6、附圖 6。 

九、 依歷次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計畫書、圖，提請委員

會審議。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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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

央之西南

側 

站場 

用地 

(0.54) 

農業區 

(0.54) 

站場用地尚未開闢取得

，經檢討無設置需求，變

更為毗鄰之農業區。 

變更理由請補充站場用地

經評估已無使用需求之說

明（本府交通局函復），

其餘照公展草案通過。 

2 

計畫區中

央及中央

偏東 

住宅區 

(2.63) 

住宅區 

(附) 

(2.63) 

1.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

，並提升都市生活品

質，透過整體開發方

式，併同取得各項公

共設施用地。 

2.住宅區(附)將另於細

部計畫劃設適當之公

共設施用地。 

3.另配合重劃配地需求

，需併同取得興闢毗

鄰之道路用地。 

併細計 

第 3案。 

道路 

用地 

(0.26) 

道路 

用地(附) 

(0.26) 

 

 

 

 

 

 

 

 

 

 

 

 

 

 

 

 

 

 

 

附圖 1  主要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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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主要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中

央之西南

側 

站場 

用地 

(0.54) 

農業區 

(0.54) 

站場用地尚未開闢取得，依本府

交通局函復已無使用需求，變更

為毗鄰之農業區。 

 

2 

計畫區中

央及中央

偏東 

住宅區 

(2.60) 

住宅區 

(附) 

(2.60) 

1.為減輕政府財政負擔，並提升

都市生活品質，透過整體開發

方式，併同取得各項公共設施

用地。 

2.住宅區(附)將另於細部計畫

劃設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3.另配合重劃配地需求，需併同

取得興闢毗鄰之道路用地。 

附帶條件： 

應另行擬定細

部計畫，並以跨

區市地重劃整

體開發。 道路 

用地 

(0.31) 

道路 

用地(附) 

(0.31) 

 

 

 

 

 

 

 

 

 

 

 

 

 

 

 

 

 

 

 

附圖 2  主要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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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主要計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 

劉朱○芝 

等 3人 

陳情位

置： 

楊梅區新

明段 971

地號 

陳情理由： 

1.為提高公園之使用率。 

2.中正路很多貨櫃車進出，進出

人車很危險，且常塞車。 

3.富聯路進出，富聯路位置偏僻

，進出有大貨櫃車影響人員

出入。 

建議事項：建議開闢之道路，由

新明街方向來進出，提高公園使

用率。 

酌予採納。理由： 

1.變 3-1 案之市地重劃範圍已連接至開

闢之富聯路，若改連接至新明街，將增

加道路面積，超過重劃負擔 45%之上

限。 

2.為提升公一用地使用率、公益性及考

量民眾通行之可及性、便利性，調整公

一用地西側之重劃範圍，將毗鄰部分

道路用地納入市地重劃範圍併同取

得。 

 

 

 

 

 

 

 

 

 

 

 

 

 

 

 

 

 

附圖 3  主要計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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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公開展覽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公頃) 變更理由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

中央之

西南側 

站場 

用地 

(0.54) 

農業區 

(0.54) 

站場用地尚未開闢取

得，經檢討無設置需求

，變更為毗鄰之農業區

。 

同主計變 1案。  

2 

計畫區

東側，

文小二

用地南

側 

市場 

用地 

(二) 

(0.19) 

停車場 

用地 

(0.19) 

市二用地已重劃取得

，尚未開闢使用，為配

合西側停四用地變更

為住宅區並滿足計畫

區停車使用之需求，

變更為停車場用地。 

1.變更理由請補充市場用地

經評估已無使用需求之說

明。 

2.考量公設用地應朝向多元

彈性之規劃設置，未來仍

可利用複合機能方式提供

公眾停車及其他單位使

用，爰調整變更為機關用

地，及併同修正變更理由。 

 

3 

(1) 

計畫區

中央之

西側 

兒童遊樂

場用地

(二) 

(0.30) 

住宅區 

(0.30) 

1.兒二、公一用地皆未

開闢取得，考量兩者

之服務範圍具重疊

性，經評估公一用地

之區位及服務人口

規模較佳予以保留，

兒二用地檢討變更

為住宅區。 

2.機二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各單位皆無使

用需求，檢討變更為

住宅區。 

3.停一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本府交通局評

估已無使用需求，檢

討變更為住宅區。 

4.市一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本府經濟發展

局評估已無使用需

求，檢討變更為商業

區。 

5.以上變更內容透過

整體開發方式，併同

取得興闢公一用地；

另配合重劃配地需

求，併同納入毗鄰之

道路用地。 

除下列修正外，餘照案通過： 

1.剔除兒二用地變更住宅區

之西側及東側部分道路用

地（道路寬度由 8 尺修正

為路寬之一半（4公尺））

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理由：為滿足基本通行需

求與配合市地重劃財務可

行性，故剔除部分道路用

地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2.調整變更後之公園用地及

住宅區位置、面積及納入

周邊部分未開闢道路範

圍。 

理由：考量公園用地宜儘

量鄰近北側既有建物密集

地區，以提高公園使用之

可及性，並滿足基本通行

需求與配合市地重劃財務

可行性，故調整部分道路

用地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3.本案屬跨區整體開發地

區，得視變 3 案全案之財

務可行性，酌予調整變更

內容及面積與併同修正變

更理由。 

 

機關 

用地 

(二) 

(0.15) 

住宅區 

(0.15) 

停車場 

用地 

(一) 

(0.13) 

住宅區 

(0.13) 

市場 

用地 

(一) 

(0.22) 

商業區 

(0.22) 

公園 

用地 

(一) 

(0.26) 

公園 

用地 

(一) 

(0.26) 

道路 

用地 

(0.40) 

道路 

用地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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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 

(公頃) 變更理由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市都委

會決議 
原計畫 新計畫 

(2) 

計畫區

中央之

東側 

兒童遊 

樂場用地

(三) 

(0.23) 

住宅區 

(0.23) 

1.機六用地已取得之

土地已開闢，供富野

社區活動中心使用，

未取得土地各單位

皆無使用需求，避免

土地畸零無法建築

使用，檢討變更為公

園用地。 

2.停三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本府交通局評

估已無使用需求，檢

討變更為公園用地。 

3.兒三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惟機六及停三

用地變更為公園用

地，可替代兒三用地

之功能性，兒三用地

檢討變更為住宅區。 

4.公四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考量該用地東

側已闢建富岡運動

公園，可替代其功能

性，公四用地檢討變

更為住宅區。 

5.停四用地尚未開闢

取得，本府交通局評

估已無使用需求，且

該用地緊鄰文小二

用地，未來可透過學

校作多目標設置地

下停車場，停四用地

檢討變更為住宅區。 

6.配合重劃配地需求，

併同取得興闢毗鄰

之道路用地。 

除下列修正外，餘照案通過：  

1.調整機六用地重劃範圍，

將豐野社區活動中心（部

分機六）變更為公園用地

併納入市地重劃範圍。 

理由：考量豐野社區活動

中心為公有土地及變更

後都市計畫整體性，故併

同變更為公園用地。 

2.剔除兒三用地變更住宅區

之西側道路用地納入市地

重劃範圍。 

理由：考量該道路已於

105 年開闢完成及提高市

地重劃可行性。 

3.公四用地變更住宅區及停

四用地變更住宅區間新增

設 8公尺計畫道路。 

理由：考量變更住宅區後

街廓過大問題及未來市

地重劃地主配地可行性

及配合周邊道路系統，故

新增設 8公尺計畫道路。 

4.本案屬跨區整體開發地

區，得視變 3 案全案之財

務可行性，酌予調整變更

內容及面積與併同修正變

更理由。 

 

機關 

用地 

(六) 

(0.29) 

公園 

用地 

(0.29) 

停車場 

用地 

(三) 

(0.10) 

公園 

用地 

(0.10) 

公園 

用地 

(四) 

(0.48) 

住宅區 

(0.48) 

停車場 

用地 

(四) 

(0.26) 

住宅區 

(0.26) 

道路 

用地 

(0.09) 

道路 

用地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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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 4  細部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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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細部計畫變更內容綜理表（依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1 

計畫區

中央之

西南側 

站場 

用地 

(0.54) 

農業區 

(0.54) 

站場用地尚未開闢取得，依本府交通局

函復已無使用需求，變更為毗鄰之農業

區。 

 

2 

計畫區

東側，

文小二

用地南

側 

市場用地 

(二)(0.19) 

機關用地 

(0.19) 

市二用地已重劃取得，尚未開闢使用，

經本府經濟發展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

考量公共設施用地應以多元彈性之規

劃設置，本次檢討變更為機關用地。 

 

3 

(1) 

計畫區

中央之

西側 

機關用地

(二)(0.14) 

公園用地 

(0.14) 

1.機二用地尚未開闢取得，各單位皆無

使用需求，配合南側原公一用地位置

調整至機二及部分停一用地，本次檢

討變更為公園用地。 

2.停一用地尚未開闢取得，本府交通局

評估已無使用需求，配合南側原公一

用地位置調整至機二及部分停一用

地，本次檢討變更為住宅區及公園用

地。 

3.兒二、公一用地皆未開闢取得，考量

鄰近之機二及部分停一用地已變更

為公園用地，其服務範圍具重疊性，

兒二及公一用地本次檢討變更為住

宅區。 

4.市一用地尚未開闢取得，本府經濟發

展局評估已無使用需求，本次檢討變

更為商業區。 

5.以上變更內容透過整體開發方式，併

同取得興闢公園用地；另配合重劃配

地需求，併同納入毗鄰之道路用地

地。 

附帶條件： 

應以政府公

辦方式辦理

跨區市地重

劃整體開發

。 

停車場用地

(一)(0.13) 

住宅區 

(0.04) 

公園用地 

(0.09) 

兒童遊樂場

用地

(二)(0.30) 

住宅區 

(0.30) 

市場用地

(一)(0.22) 

商業區 

(0.22) 

公園用地

(一)(0.26) 

住宅區

(0.26) 

道路用地

(0.39) 

道路用地

(0.39) 

(2) 

計畫區

中央之

東側 

兒童遊樂場

用地

(三)(0.23) 

住宅區 

(0.23) 

1.機六用地已取得之土地已開闢，供富

野社區活動中心使用，未取得土地各

單位皆無使用需求，避免土地畸零無

法建築使用，檢討變更為公園用地。 

2.停三用地尚未開闢取得，本府交通局

評估已無使用需求，檢討變更為公園

用地。 

3.兒三用地尚未開闢取得，惟機六及停

三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可替代兒三

用地之功能性，兒三用地檢討變更為

住宅區。 

4.公四用地尚未開闢取得，考量該用地

機關用地

(六)(0.34) 

公園用地

(0.34) 

停車場用地

(三)(0.10) 

公園用地

(0.10) 

公園用地

(四)(0.48) 

住宅區 

(0.48) 

停車場用地

(四)(0.26) 

住宅區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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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置 

變更內容(公頃)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新計畫 

道路用地

(0.06) 

東側已闢建富岡運動公園，可替代其

功能性，公四用地檢討變更為住宅

區。 

5.停四用地尚未開闢取得，本府交通局

評估已無使用需求，且該用地緊鄰文

小二用地，未來可透過學校作多目標

設置地下停車場，停四用地檢討變更

為住宅區及道路用地。 

6.配合重劃配地需求，併同取得興闢毗

鄰之道路用地。 

道路用地

(0.07) 

道路用地

(0.07) 

 

 

 

 

 

 

 

 

 

 

 

 

 

 

 

 

 

 

 

附圖 5  細部計畫變更位置示意圖(專案小組初步建議意見修正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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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細部計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 

編

號 
陳情人 陳情內容 

歷次專案小組 

初步建議意見 

1 

劉朱○芝 

等 3人 

陳情位置： 

楊梅區新明

段 971地號 

陳情理由： 

1.為提高公園之使用率。 

2.中正路很多貨櫃車進出，進出人車

很危險，且常塞車。 

3.富聯路進出，富聯路位置偏僻，進出

有大貨櫃車影響人員出入。 

建議事項：建議開闢之道路，由新明街

方向來進出提高公園使用率。 

同主計人陳第 1案。 

2 

傅○金 

陳情位置： 

兒三、機六

用地西側道

路 

兒三機六西側道路，去年已開發完成

道路，是否可移向南側道路參與重劃，

使保留公設使用效率較高(機六南側

原 8公尺計劃道路)。 

酌予採納。理由： 

1.兒三用地變更住宅區之西側道路已

於 105年開闢完成，故剔除市地重劃

範圍。 

2.若機六用地變更住宅區之南側 8 公

尺道路納入市地重劃範圍，其道路面

積增加，重劃平均總負擔將超過重劃

負擔 45%之上限。 

3.機六南側計畫道路現況部分作為民

宅後院使用，暫無開闢之急迫性。 

 

 

 

 

 

 

 

 

 

 

 

 

 

 

 

 

 

附圖 6  細部計畫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位置示意圖 

 


